
附件四-1 

111 學年度嘉義縣下楫國小總體架構課程課程評鑑檢核表 
 

層面 
對

象 
評鑑 
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

達成情形 
(待加強→優異) 簡要 

文字敘述 1 2 3 4 5 

 

課
程 
設
計 

 
課
程 
總
體 
架
構 
(
每 
年 
2 

月 1 

日至 

6 月 

30 

日) 

1. 

教育

效益 

1.1 學校課程願景，能掌握課綱之基本理念、目標
及學校之教育理想。 

    V 
課程願景能掌握

教育理想。 

1.2 各領域/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節數規
劃，能適合學生學習需要，獲致高學習效益。     V 

學習節數規劃適

合學生學習需

要。 

2. 

內容

結構 

2.1 內含課綱及本處規定之必備項目，如背景分
析、課程願景、各年級各領域/科目及彈性學習課
程節數分配表、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規劃、學
生畢業考或會考後至畢業前課程規劃、課程實施
與評鑑說明以及各種必要附件。 

    V 
符合各項必備項

目。 

2.2 各年級各領域/科目(部定課程)及彈性學習課 
程(校訂課程)教學節數和總節數規劃符合課綱規
定。 

    V 
教學節數和總節

數規劃符合課綱

規定。 

2.3 適切規劃法律規定教育議題之實施方式。     V 規劃符合規定。 

3. 

邏輯

關連 

3.1 學校課程願景、發展特色和各類彈性學習課程
主軸，能與學校發展及所在社區文化等內外相關重
要因素相連結。 

    V 
能與學區所在社

區重要因素相連

結。 

4. 

發展

過程 

4.1 學校背景因素之分析，立基於課程發展所需之
重要證據性資料。     V 

經過全校分析討

論並進行滾動式

修正。 

4.2 規劃過程經專業對話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

審議通過。 
    V 

經課發會審議通

過。 

 
課
程 
實
施 

 
各
課 
程
實 
施
準 
備 
(
每 
年 
5 

月 1 

日至 

7 月 

31 

日) 

13. 

師資

專業 

13.1 校內師資人力及專長足以有效實施各領域/科
目及彈性學習課程，尤其新設領域/科目，如科
技、新住民語文之師資已妥適安排。 

   V  
藝術領域不足師

資以外聘方式補

足。 

13.2 校內行政主管和教師已參加主管機關及學校辦
理之新課程專業研習或成長活動，對課程綱要內容
有充分理解。     V 

校內行政主管和

教師對課程綱要

內容有充分理

解。 

13.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/科目小組會議、年級會

議及專業學習社群之專業研討、共同備課、觀課和

議課活動，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、課程計畫及教材

內容。 

    V 

學期中於週三進

修時間安排多場

共備觀議課之時

間。 

14. 

家長

溝通 

14.1 學校課程計畫獲主管機關備查，並運用書面或
網路等多元管道向學生與家長說明。     V 

公告於學校網頁

週知。 

15. 

教材

資源 

15.1 各領域/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所需審定本教
材，已依規定程序選用，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
源能呼應課程目標並依規定審查。 

    V 已依規定辦理。 

15.2 各領域/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實施場地與設
備，已規劃妥善。    V  

校舍有限，語文

及社團無法安排

專屬的教室。 

16. 

學習

促進 

16.1 規劃必要措施，以促進課程實施及其效果，如
辦理課程相關之展演、競賽、活動、能力檢測、學
習護照等。     V 

固定的期末展演

及不定時的各項

展演。 



 
各課 
程實 
施情 
形 
(學 
年
開 
學
日 
至次 
年學 
期結 
束) 

17. 

教學

實施 

17.1 教師依課程計畫之規劃進行教學，教學策略和
活動安排能促成本教育階段領域/科目核心素養、
精熟學習重點及達成彈性學習課程目標。     V 

能達成課程目

標。 

17.2 教師能視課程內容、學習重點、學生特質及資

源條件，採用相應合適之多元教學策略，並重視教

學過程之適性化。    V  

教學以講述為

主，建議規劃教

師教學精進研

習，提升學習策

略之應用。 

18. 

評量

回饋 

18.1 教師於教學過程之評量或定期學習成就評量之
內容與方法，能掌握課綱及課程計畫規劃之核心素
養、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，並根據評量結果進行學
習輔導或教學調整。 

  V   

定期評量仍採傳

統命題方式，建

議指定最低之素

養題型題數或配

分。 

18.2 各領域/科目教學研究會、年級會議及各教師
專業學習社群，能就各課程之教學實施情形進行對
話、討論，適時改進課程與教學計畫及其實施。    V  

建議增設教學發

表會以增加多元

之專業對話場

域。 

課
程 
效
果 

課程 

總體 

架構 

(每 

學期 

末) 

 
23. 

教育

成效 

 
23.1 學生於各領域/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 
結果表現，符合預期教育成效，展現適性教育特
質。 

    V 
學習 結果表

現，符合預期教

育成效。 

說明: 

1.  評鑑重點編號參考教育部函頒之「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

則」 

2.  各層面填具時間依 四、評鑑時程之 時序填寫 
 

 

評鑑日期 111 年 6月 1日 
評鑑者 

簽名 

 

 


